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声    明 

一、本资产评估报告依据财政部发布的资产评估基本准则和中国资产评估协

会发布的资产评估执业准则和职业道德准则编制。 

二、委托人或者其他资产评估报告使用人应当按照法律、行政法规规定和本资

产评估报告载明的使用范围使用资产评估报告；委托人或者其他资产评估报告使用

人违反前述规定使用资产评估报告的，本资产评估机构及资产评估师不承担责任。 

本资产评估报告仅供委托人、资产评估委托合同中约定的其他资产评估报告

使用人和法律、行政法规规定的资产评估报告使用人使用；除此之外，其他任何

机构和个人不能成为资产评估报告的使用人。 

本资产评估机构及资产评估师提示资产评估报告使用人应当正确理解评估

结论，评估结论不等同于评估对象可实现价格，评估结论不应当被认为是对评估

对象可实现价格的保证。 

三、本资产评估机构及资产评估师遵守法律、行政法规和资产评估准则，坚

持独立、客观和公正的原则，并对所出具的资产评估报告依法承担责任。 

四、评估对象涉及的资产清单由委托人、产权持有单位申报并经其采用签名、

盖章或法律允许的其他方式确认；委托人和其他相关当事人依法对其提供资料的

真实性、完整性、合法性负责。 

五、本资产评估机构及资产评估师与资产评估报告中的评估对象没有现存或

者预期的利益关系；与相关当事人没有现存或者预期的利益关系，对相关当事人

不存在偏见。 

六、资产评估师已经对资产评估报告中的评估对象及其所涉及资产进行现场

调查；已经对评估对象及其所涉及资产的法律权属状况给予必要的关注，对评估

对象及其所涉及资产的法律权属资料进行了查验，对已经发现的问题进行了如实

披露，并且已提请委托人及其他相关当事人完善产权以满足出具资产评估报告的

要求。 

七、本资产评估机构出具的资产评估报告中的分析、判断和结果受资产评估

报告中假设和限制条件的限制，资产评估报告使用人应当充分考虑资产评估报告

中载明的假设、限制条件、特别事项说明及其对评估结论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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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产评估报告摘要 

 

江苏国泰国华实业有限公司： 

江苏中企华中天资产评估有限公司接受贵单位（公司）的委托，按照法律、

行政法规和资产评估准则的规定，坚持独立、客观、公正的原则，采用市场法，

按照必要的评估程序，对江苏国泰国华实业有限公司拟购买张家港市华通投资开

发有限公司开发建设的国泰金融广场的 A 幢 5-7 层、11-12 层房产及 45 个地下

产权车位在 2018 年 5 月 31 日的市场价值进行了评估。现将资产评估报告摘要如

下： 

评估目的：江苏国泰国华实业有限公司拟购买张家港市华通投资开发有限公

司开发建设的国泰金融广场的 A幢 5-7 层、11-12 层房产及 45 个地下产权车位，

为此需确定张家港市国泰金融广场 A 幢 5-7 层、11-12 层房产及 45 个地下产权

车位的市场价值为该经济行为提供价值参考意见。 

评估对象：张家港市国泰金融广场 A 幢 5-7 层、11-12 层房产及 45 个地下

产权车位市场价值。 

评估范围：张家港市国泰金融广场 A 幢 5-7 层、11-12 层房产及 45 个地下

产权车位，具体包括国泰金融广场 A座自然层 5-7 层、11-12 层（电梯标识层 6-8，

12，15）共五层，面积 10444.57 m2，地下产权车位 45 个，编号 A105-A110，

A112-A150，面积 546.83 m2。 

评估基准日：2018 年 5 月 31 日 

价值类型：市场价值 

评估方法：市场法 

评估结论：评估基准日 2018 年 5 月 31 日，江苏国泰国华实业有限公司委评

国泰金融广场 A 幢 5-7 层、11-12 层房产及 45 个地下产权车位市场价值在符合

评估报告中载明的假设、价值类型等条件下，采用市场法得出的评估值为

6,986.17 万元，大写人民币陆仟玖佰捌拾陆万壹仟柒佰圆整。具体结果如下： 

资产评估结果汇总表 

                                                            金额单位：人民币万元 

重要提示 

以下内容摘自资产评估报告正文，欲了解本评估业务的详细情况和正确

理解评估结论，应当阅读资产评估报告正文。 

正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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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名称 评估价值 

委评国泰金融广场A幢5-7层、11-12层房产及45个地下产权车位市场价值 6,986.17 

 

本资产评估报告仅为资产评估报告中描述的经济行为提供价值参考，评估结

论的使用有效期限自评估基准日起一年有效。 

资产评估报告使用人应当充分考虑资产评估报告中载明的假设、限定条件、

特别事项说明及其对评估结论的影响。 

以上内容摘自资产评估报告正文，欲了解本评估业务的详细情况和正确理解

评估结论，应当阅读资产评估报告正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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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苏国泰国华实业有限公司拟购买张家港市 

国泰金融广场商品房所涉及的 A幢 5-7 层、 

11-12 层房产及 45 个地下产权车位市场价值 

资产评估报告正文 

苏中资评报字(2018)第 6069 号 

 

江苏国泰国华实业有限公司： 

江苏中企华中天资产评估有限公司接受贵单位（公司）的委托，按照法律、

行政法规和资产评估准则的规定，坚持独立、客观、公正的原则，采用市场法，

按照必要的评估程序，对江苏国泰国华实业有限公司拟购买张家港市华通投资开

发有限公司开发建设的国泰金融广场的 A 幢 5-7 层、11-12 层房产及 45 个地下

产权车位在 2018 年 5 月 31 日的市场价值进行了评估。现将资产评估情况报告如

下： 

一、 委托人、产权持有方和资产评估委托合同约定的其他资产评估报告使

用人 

本次评估的委托人为江苏国泰国华实业有限公司，资产产权持有方为张家港

市华通投资开发有限公司，资产评估委托合同约定的其他资产评估报告使用人包

括委托人用于本次评估目的而必须涉及的各相关当事方及法律法规规定需报送

的相关部门。 

(一)委托人简介 

委托人名称：江苏国泰国华实业有限公司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32058214219738XG 

类型：有限责任公司 

住所：杨舍人民中路国泰大厦 15-17 楼 

法定代表人：张斌 

注册资本：17800 万元人民币 

成立日期：1994 年 04 月 06 日 

营业日期：1998 年 01 月 01 日至****** 

经营范围：汽车及汽车零部件的购销；预包装食品兼散装食品、乳制品（含

婴幼儿配方乳粉）的批发与零售；化妆品销售；自营和代理各类商品及技术的进

出口业务；针纺织品、机械设备、橡胶制品、塑料制品、化工产品、百货批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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零售，纺织品检整，服装、毛衫制造、加工、销售。（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

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二) 产权持有方简介 

名称：张家港市华通投资开发有限公司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注册号：91320582593991638J 

类型：有限责任公司（法人独资） 

法定代表人：韩建丰 

注册资金：18000 万元整 

成立日期：2012 年 04 月 24 日 

营业期限至：2012 年 04 月 24 日至****** 

住所：杨舍镇张杨公路悦丰大厦 

经营范围：房地产开发与经营；针纺织品、钢材、水泥制品、工程机械设备

及零配件购销；软件开发；计算机网络工程技术开发及相关的技术服务；计算机

应用服务；展览展示服务；商务信息咨询；企业管理咨询。（依法须经批准的项

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三) 委托人和产权持有方之间的关系 

委托人为上市公司江苏国泰国际集团有限公司的孙公司，产权持有方为江苏

国泰国际集团有限公司的子公司，委托人拟购买产权持有方开发建设的国泰金融

广场的商品房及地下车位。 

(四) 资产评估委托合同约定的其他资产评估报告使用人 

除江苏国泰国华实业有限公司和张家港市华通投资开发有限公司，其他评估

报告的使用者还包括用于本次评估目的而必须涉及的各相关当事方及依据国家

法律、法规规定的其他评估报告使用者。 

二、 评估目的 

江苏国泰国华实业有限公司拟购买张家港市华通投资开发有限公司开发建

设的国泰金融广场的 A幢 5-7 层、11-12 层房产及 45 个地下产权车位，为此需

确定张家港市国泰金融广场 A 幢 5-7 层、11-12 层房产及 45 个地下产权车位的

市场价值为该经济行为提供价值参考意见。 

三、 评估对象和评估范围 

(一) 评估对象 



江苏国泰国华实业有限公司拟购买张家港市国泰金融广场商品房所涉及的A幢5-7层、11-12层房产及45个地下产权车位资产评估报告 

江苏中企华中天资产评估有限公司                                              6 

评估对象是张家港市国泰金融广场 A 幢 5-7 层、11-12 层房产及 45 个地下

产权车位市场价值。 

(二) 评估范围 

张家港市国泰金融广场 A 幢 5-7 层、11-12 层房产及 45 个地下产权车位，

具体包括国泰金融广场 A座自然层 5-7 层、11-12 层（电梯标识层 6-8，12，15）

共五层，面积 10444.57 m2，地下产权车位 45 个，编号 A105-A110，A112-A150，

面积 546.83 m2。 

张家港市国泰金融广场由张家港市华通投资开发有限公司开发建设，由 3

幢主楼和裙楼组成，大厦占地面积约 24,569.6 m2，总建筑面积约 156,105.95 m2，

总高度 100 米。A 幢总楼层 25 层。房屋结构为钢筋混凝土框架结构，玻璃幕墙

外立面，入户阶梯、平台及大厅地面为花岗岩，大厅墙面花岗石饰面，造型石膏

板吊顶；六部三菱电梯，两部消防电梯；大金中央空调；青岛三利无负压直供泵

供水。塔楼内为毛坯，墙面混合砂浆墙面，水泥地面，水电消防设施到户。 

权属状况：委评资产已取得国有土地使用权证，尚未办理房屋所有权证。土

地证号：张国用（2014）第 0630001 号，土地使用权人为张家港市华通投资开发

有限公司，坐落：杨舍镇城南村滨河路南侧，用途：商服用地，类型：出让，终

止日期：2054 年 1 月 8 日，使用权面积：24569.6m2，备注：70%地上建筑面积

不得转让、销售。2018 年 5 月 14 日张家港市华通投资开发有限公司取得了张家

港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颁发的 2018 第 010 号商品房交付使用通知书。目前房屋、

车位均未对外出租。 

四、 价值类型 

根据本次评估目的、市场条件、评估对象自身条件等因素，确定评估对象的

价值类型为市场价值。 

市场价值是指自愿买方和自愿卖方，在各自理性行事且未受任何强迫的情况

下，评估对象在评估基准日进行正常公平交易的价值估计数额。 

五、 评估基准日 

评估基准日是 2018 年 5 月 31 日。 

选取上述日期为评估基准日的理由是： 

1、根据评估目的与委托方协商确定评估基准日。主要考虑使评估基准日尽

可能与评估目的实现日接近，使评估结论较合理地为评估目的服务。 

2、本次评估中所采用的取价标准是评估基准日有效的价格标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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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 评估依据 

(一) 法律法规依据 

1.《中华人民共和国资产评估法》(2016 年 7 月 2 日中华人民共和国第十二

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二十一次会议通过)； 

2.《中华人民共和国城市房地产管理法》（2009 年 08 月 27 日第十一届全国

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十次会议修正）；  

3.《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2004 年 8 月 28 日第十届全国人民代表

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十一次会议通过）； 

4. 《资产评估行业财政监督管理办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财政部令第 86

号）； 

5. 其他有关的法律、法规和规章制度。 

(二) 评估准则依据 

1.《资产评估基本准则》（财资[2017]43 号）； 

2.《资产评估职业道德准则》（中评协〔[2017]30 号）； 

3.《资产评估对象法律权属指导意见》(中评协[2017]48 号)； 

4.《资产评估执业准则——资产评估程序》（中评协[2017]31 号）； 

5.《资产评估执业准则——不动产》（中评协[2017]38 号）； 

6.《资产评估价值类型指导意见》（中评协[2017]47 号）； 

7.《资产评估机构业务质量控制指南》（中评协[2017]46 号）； 

8.《资产评估执业准则——资产评估报告》（中评协[2017]32 号）； 

9.《资产评估执业准则——资产评估委托合同》（中评协[2017]33 号）； 

10.《资产评估执业准则——资产评估档案》（中评协[2017]34 号）。 

(三) 权属依据 

1．国有土地使用证、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出让合同； 

2．商品房交付使用通知书； 

3．其他有关产权证明。 

(四) 取价依据  

1.《资产评估常用数据与参数手册》； 

2. 二手房交易资料； 

3. 评估人员现场勘察记录及收集的其他相关估价信息资料； 

4. 与此次资产评估有关的其他资料。 

(五) 其他参考依据 

1.我公司与委托方签订的《资产评估委托合同》； 

2.《房地产估价规范》(GB/T50291-2015)； 

3.委托人提供的资产清单和评估申报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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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产权持有单位提供的《房产测绘成果报告》。 

七、 评估方法 

. （一）评估方法的选择 

根据评估目的、评估对象、价值类型、资料收集情况等相关条件，以及三种

评估基本方法的适用条件，本次评估选用市场法对 A幢 5-7 层、11-12 层房产及

45 个地下产权车位进行评估。评估方法选择理由如下： 

中国资产评估协会《资产评估准则---不动产》第十六条规定“执行不动产

评估业务，应当根据评估目的、评估对象、价值类型、资料收集等情况，分析市

场法、收益法和成本法三种资产评估基本方法以及假设开发法、基准地价修正法

等衍生方法的适用性，选择评估方法。” 

按照《资产评估准则---不动产》第十七条规定“采用市场法评估不动产时，

应当收集足够的交易实例。”第十九条规定“采用市场法评估不动产时，应当进

行交易情况修正、交易日期修正和不动产状况修正。” 

评估人员对本次评估对象、价值类型、资料收集情况等相关条件进行了分析。

经调查附近存在相同或相类似资产交易实例资料，因此我们采用市场法对委估房

地产进行评估，确定房地合一的市场价值。 

按照《资产评估准则---不动产》第二十条规定“采用收益法评估不动产时，

不动产应当具有经济收益或者潜在收益；不动产未来收益及风险能够较正确地预

测与量化；不动产的未来收益应当是不动产本身带来的收益；不动产未来收益包

含有形收益和无形收益。”由于本次评估目的为江苏国泰国华实业有限公司拟购

买张家港市华通投资开发有限公司开发建设的国泰金融广场的A幢5-7层、11-12

层房产及 45 个地下产权车位。近期房地产价格增速比较快，租金相对滞后；房

屋产权人购房后出租，虽然租金偏低，但其看好房地产市场未来的升值空间。故

收益法较难反映现今房地产的价值。 

成本法的实质是在现时条件下，重新购置、建造或形成与评估对象完全相同

或基本类似的全新状态下的资产所需花费的全部费用，然后估测被评估资产已存

在的各种贬值因素，并从中扣除得到被评估资产价值。由于委估房地产为综合用

途，成本法不能真实反映其价值，故此次评估未采用。 

综合分析，对委估房地产采用市场法确定房地合一的市场价值。 

根据本次评估目的、可搜集的资料，针对评估对象的属性特点，本项目评估

对象采用市场法进行评估。 

. （二）评估方法概述 

采用市场比较法求取房地产价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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房地产的市场比较法是通过与近期交易的房地产进行比较，并对一系列因素

进行修正，而得到待估房地产在估价期日的市场状况下的价格水平。这些因素主

要有交易情况因素、交易日期修正、区域因素和个别因素四类。通过交易情况修

正，将可比交易实例修正为正常交易情况下的价格；通过交易日期因素修正，将

可比交易实例价格修正为评估期日时的价格；通过区域因素修正，将可比交易实

例价格修正为待估对象所处区域条件下的价格；通过个别因素修正，将可比交易

实例价格修正为待估对象自身状况下的价格。市场比较法的基本公式是： 

 

其中：Px——待估房地产评估价格 

P′——可比交易实例价格 

A=100/（ ）=正常交易情况指数/可比实例交易情况指数 

B=（ ）/100=估价期日价格指数/可比实例交易时价格指数 

C=100/（ ）=待估对象所处区域因素条件指数/可比实例所处区域因

素条件指数 

D=100/（ ）=待估对象个别因素条件指数/可比实例个别因素条件指

数 

在一般情况下我们选取三个可比参照对象 A、B、C对其分别求取比准价格，

然后按简单算术平均确定评估对象的评估价值，其公式为： 

P=（PA+ PB+ PC）/3 

其中：PA——按参照对象 A所求取的比准价格 

PB——按参照对象 B所求取的比准价格 

PC——按参照对象 C所求取的比准价格 

注：采用市场法评估，其评估值中包括其所占土地面积的土地使用权价值。 

八、 评估程序实施过程和情况 

评估人员于 2018 年 5 月 22 日至 2018 年 6 月 8 日对评估对象涉及的张家港

市国泰金融广场 A 幢 5-7 层、11-12 层房产及 45 个地下产权车位实施了评估。

主要评估程序实施过程和情况如下： 

(一) 接受委托 

2018 年 5 月 22 日，我公司与委托人就评估目的、评估对象和评估范围、评

估基准日等评估业务基本事项，以及各方的权利、义务等达成一致，并与委托人

协商拟定了相应的评估计划。 

(二) 前期准备 

1.拟定评估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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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组建评估团队 

3.实施项目培训 

(1)对委托人人员培训 

为使委托人人员理解并做好资产评估材料的填报工作，确保资产评估申报材

料的质量，我公司准备了企业培训材料，对委托人相关人员进行了培训，并派专

人对资产评估材料填报中碰到的问题进行解答。 

(2)对评估人员培训 

为了保证评估项目的质量和提高工作效率，贯彻落实拟定的资产评估方案，

我公司对项目团队成员讲解了项目的经济行为背景、评估对象涉及资产的特点、

评估技术思路和具体操作要求等。 

(三) 现场调查 

评估人员于 2018 年 5 月 29 日对评估对象涉及的张家港市国泰金融广场 A

幢 5-7 层、11-12 层房产及 45 个地下产权车位进行了必要的清查核实。 

1.指导委托人准备应向评估机构提供的资料 

评估人员指导委托人在自行资产清查的基础上，按照评估机构提供的“资产

评估明细表”及其填写要求、资料清单等，对纳入评估范围的资产进行细致准确

地填报，同时收集准备资产的产权证明文件和状态、经济技术指标等情况的文件

资料等。 

2.现场实地勘查 

根据纳入评估范围的资产类型、数量和分布状况，评估人员在委托人相关人

员的配合下，按照资产评估准则的相关规定，对各项资产进行了现场勘查。 

3.查验产权证明文件资料 

评估人员对纳入评估范围的张家港市国泰金融广场 A幢 5-7 层、11-12 层房

产及 45 个地下产权车位的产权证明文件资料进行查验。 

(四) 资料收集 

评估人员根据评估项目的具体情况进行了评估资料收集，包括直接从市场等

渠道独立获取的资料，从委托人等相关当事方获取的资料，以及从政府部门、各

类专业机构和其他相关部门获取的资料，并对收集的评估资料进行了必要的分

析、归纳和整理，形成评定估算的依据。 

(五) 评定估算 

评估人员针对张家港市国泰金融广场 A 幢 5-7 层、11-12 层房产及 45 个地

下产权车位的具体情况，根据选用的评估方法，选取相应的公式和参数进行分析、

计算和判断，形成了初步评估结论。项目负责人撰写并形成初步资产评估报告。 

(六) 内部审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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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我公司评估业务流程管理办法规定，项目负责人在完成初步资产评估报

告后提交公司内部审核。项目负责人在内部审核完成后，与委托人就资产评估报

告有关内容进行沟通，根据反馈意见进行合理修改后出具并提交资产评估报告。 

九、 评估假设 

本资产评估报告分析估算采用的假设条件如下： 

1.假设评估基准日后国家和地区的政治、经济和社会环境无重大变化； 

2.假设评估基准日后有关的国家宏观经济政策、产业政策和区域发展政策无

重大变化； 

3.假设评估基准日后有关的利率、汇率、赋税基准及税率、政策性征收费用

等无重大变化； 

4.假设评估基准日后无不可抗力造成的重大不利影响； 

5.由张家港市华通投资开发有限公司提供的国有土地使用证、商品房交付使

用通知书等相关文件均真实可靠。 

本资产评估报告评估结论在上述假设条件下在评估基准日时成立，当上述假

设条件发生较大变化时，资产评估师及本评估机构将不承担由于假设条件改变而

推导出不同评估结论的责任。 

十、 评估结论 

根据以上评估工作得出评估结论如下： 

评估基准日 2018 年 5 月 31 日，江苏国泰国华实业有限公司委评国泰金融广

场 A 幢 5-7 层、11-12 层房产及 45 个地下产权车位市场价值在符合评估报告中

载明的假设、价值类型等条件下，采用市场法得出的评估值为 6,986.17 万元，

大写人民币陆仟玖佰捌拾陆万壹仟柒佰圆整。具体结果如下： 

资产评估结果汇总表 

                                                            金额单位：人民币万元 

项目名称 评估价值 

委评国泰金融广场A幢5-7层、11-12层房产及45个地下产权车位市场价值 6,986.17 

 

十一、特别事项说明 

以下为在评估过程中已发现可能影响评估结论但非评估人员执业水平和专

业能力所能评定估算的有关事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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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本次评估结论包含了购置所需交纳的增值税，除此以外，本次评估未考

虑购置所涉及的其他税、费等事项； 

(二)本次评估结论不包含房屋维修基金； 

(三)本次评估所涉及的房屋均未办理房屋所有权证，房屋所占土地已取得国

有土地使用权证。房屋面积是依据 2018 年 4 月 27 日张家港市房产测绘队出具的

杨舍镇滨河路 1号国泰金融广场《房产测绘成果报告》得出，最终成交面积应以

取得的《不动产权证》所载面积为准； 

(四)本次评估结论考虑了张家港国泰金融广场 70%的地上建筑面积不得转

让、销售，地上可售面积仅为 A、B 幢的 5-12 层以及 C 幢的 5-10 层（根据产权

持有方提供），而且委托人与其他关联企业一次性将地上可售面积和部分地下产

权车位全部购买的情况。 

资产评估报告使用人应注意以上特别事项对评估结论产生的影响。 

十二、资产评估报告使用限制说明 

(一)本资产评估报告只能用于资产评估报告载明的评估目的和用途； 

(二)除委托人、资产评估委托合同中约定的其他资产评估报告使用人和法

律、行政法规规定的资产评估报告使用人之外，其他任何机构和个人不能成为资

产评估报告的使用人； 

(三)委托人或者其他资产评估报告使用人未按照法律、行政法规规定和资产

评估报告载明的使用范围使用资产评估报告的，资产评估机构及其资产评估师不

承担责任； 

(四)资产评估报告使用人应当正确理解评估结论，评估结论不等同于评估对

象可实现价格，评估结论不应当被认为是对评估对象可实现价格的保证； 

(五)本资产评估报告的全部或者部分内容被摘抄、引用或者被披露于公开媒

体，需评估机构审阅相关内容，法律、法规规定以及相关当事方另有约定的除外； 

(六)本资产评估报告经资产评估师签字、评估机构盖章后方可正式使用； 

(七)本资产评估报告所揭示的评估结论仅对资产评估报告中描述的经济行

为有效，评估结论使用有效期为自评估基准日起一年。 

十三、资产评估报告日 

本资产评估报告提出日期为 2018 年 6 月 8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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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产评估师：                 资产评估师： 

 

 

 

 

 

 

 

 

 

江苏中企华中天资产评估有限公司 

 

  二〇一八年六月八日 

 



 

 

资产评估报告附件 

附件一、委托人和产权持有方营业执照； 

附件二、评估对象涉及的主要权属证明资料； 

附件三、委托人和其他相关当事人的承诺函； 

附件四、资产评估机构备案公告复印件及证券业务资格证书复印件； 

附件五、营业执照副本复印件； 

附件六、资产评估师职业资格证书登记卡复印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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